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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韩玲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湛怀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湛怀国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顾宏进  
电话 0755-29461997 
传真 0755-29461361 
电子邮箱 guhongjin@horb.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horb.com.cn/ 
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田大道 71-2 号立新湖福宁高新

产业园 B 栋 6-7 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8,068,614.62 49,897,341.47 16.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261,482.16 25,408,697.84 26.9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61 1.27 26.7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1.68% 47.6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6.29% 51.68%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6,802,397.13 65,620,964.23 17.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89,082.85 -8,148,163.44 178.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19,721.07 -9,002,181.0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7,923.07 3,621,382.61 -3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2.16% -23.6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6.71% -26.1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1 185.37%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0,000,000 100.00% 0 20,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450,000 87.25% 0 17,450,000 87.25% 
      董事、监事、高管 100,000 0.50% 0 100,000 0.5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0,000,000.00 - 0 20,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顾大元 15,950,000 0 15,950,000 79.75% 15,950,000 0 
2 前海净美 2,000,000 0 2,000,000 10.00% 2,000,000 0 
3 韩玲玲 1,500,000 0 1,500,000 7.50% 1,500,000 0 
4 华夏基石 450,000 0 450,000 2.25% 450,000 0 
5 顾宏进 100,000 0 100,000 0.50% 100,000 0 

合计 20,000,000 0 20,000,000 100.00% 20,000,00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顾大元和韩玲玲为夫妻，且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共同实际控制人；顾宏进为顾大元父亲之

弟弟；顾大元和韩玲玲均为前海净美之有限合伙人。除此以外，顾大元、韩玲玲和顾宏进与华夏基

石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

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规定 

2021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

释 15 号”），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解释 15 号的相关规定对本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未产生影响。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 

①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企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并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

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

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相关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的，按照该规定进

行调整；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应当进行

追溯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6 号明确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

份支付的，在修改日（无论发生在等待期内还是结束后），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修改日当日的公允

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有关交易未按照该规定进行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将累计影响数

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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